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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宗 旨： 

本堂為崇拜上帝之場所，凡與本會信仰有所抵觸之婚禮均不予借用。 
(二) 細 則： 

1. 男女雙方必須為已受洗之基督徒。 
2. 本堂教友須直接與主任牧師洽商，並向辦事處提交書面申請。 
3. 本會堂所或別會教友借堂結婚須由其所屬堂會牧師或負責人於婚禮 

最少六個月前以書面申請(別會教友須附洗禮證明)，並簽署本堂之 
「婚禮借堂規則」。 

4. 本堂教友須填妥「婚前輔導登記表」，別堂或別會教友須提交 
婚前輔導證明。 

5. 婚禮程序必須照本會法規程序，並先經主任牧師審閱及同意。 
6. 主禮人必須為本堂或本會牧師。 
7. 如需使用聖堂或禮堂內之風琴，本堂將盡量安排指定之琴師協助，非本堂指定 

之琴師，須於申請借堂時提交司琴資料由聖樂委員會審核批准，方可借用。 
8. 婚禮前須往婚姻註冊處登記，17至30天後取得教堂紙，有效期三個月。 

取得官證書(教堂紙)後，請盡早將正本交本堂辦公室辦理婚書手續。 

(三) 申請程序：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
( 四 )  費  用 ：  
聖 堂 

(可容納約 800 人) 

 

雙方非會友 

借堂費：$16,000 

按金：$2,000 

其中一方為會友 

借堂費：$8,000 

按金：$2,000        

雙方為會友 

借堂費：$6,000 

按金：$2,000     

禮 堂 

(可容納約 200 人) 

雙方非會友 

借堂費：$10,000 

按金：$2,000 

其中一方為會友 

借堂費：$6,000 

按金：$2,000    

雙方為會友 

借堂費：$4,000 

按金：$2,000 

1. 申請人可免費借用鋼琴，如借用聖堂或禮堂風琴，司琴費用$500、借琴費$400。 

2. 聖堂及禮堂借堂時間為3小時，逾首1 小時者須付$1,000，其後第2小時$2,000； 
第3小時$4,000 

3. 在接獲本堂接納借用通知後，須於婚禮簡介時繳付所有借堂之費用及按金(費用 
及按金須分兩張支票)，申請以收取費用後，始為作實。費用請以劃線支票，抬
頭「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」，並親臨或寄回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40號繳交。
期票恕不接受。 

（四）按 金： 
繳交借堂費用時請另付按金$2,000。借堂後本堂設施如無損壞， 
按金將於婚禮後七日內退回。如設施有損壞，則按本堂維修價錢賠償。 

申請者於婚禮最少六個月前提

交書面申請 

 (請郵寄到本堂，信封註明

「婚禮申請」並確保已付上足

夠的郵費) 

 

申請文件包括： 
1.已填寫本堂婚禮借堂表格  

2.已簽署本堂婚禮借堂規則 
3.牧師推薦信(本堂會友豁免) 

4.洗禮證明(本堂會友豁免) 

5.婚前輔導證明 

 
 

本堂有初步的批核結果 

將以電話通知申請者， 

但此通知並非正式確認

借出場地。直到申請者

的婚期前六個月，將收

到本堂的書面通知正式

確認借出場地。 

獲批核之申請者： 
1) 請於婚期前 3 個月內到婚姻註冊處登

記，並將婚姻登記官證明書正本交本堂
辦事處。 

2) 本堂將在申請者婚期前約 2 個月約見申
請者作婚禮簡介，屆時請申請者帶同： 
a) 婚姻登記官證明書正本 
b) 支票兩張(一張為借堂費用， 

一張為$2000 按金) 
c) 婚禮程序初稿 

3) 本堂將在申請者婚期前約 2 星期約見新
人、雙方家長、伴郎伴娘及花童作婚禮
試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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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禮借堂申請表格  

 ＊請先參閱婚禮借堂申請簡章＊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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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在 本 規 例 內 －  

 「 教 會 」 指 循 道 衞 理 聯 合 教 會 九 龍 堂 堂 所  

 「 主 任 牧 師 」 指 循 道 衞 理 聯 合 教 會 九 龍 堂 主 任 牧 師  

 「 申 請 人 」 指 借 堂 之 人 士  

  

2 .  申 請 人 在 接 獲 本 堂 接 納 借 用 通 知 後 ， 須 於 婚 禮 簡 介 時 繳 付 所 有 借 堂 之 費 用

及 按 金 ， 申 請 以 收 取 費 用 後 ， 始 為 作 實 。 費 用 請 以 劃 線 支 票 ， 抬 頭 「 循 道

衞 理 聯 合 教 會 九 龍 堂 」 ， 期 票 恕 不 接 受 。  

 

3 .  在 教 會 內 舉 行 之 活 動 ， 必 須 符 合 香 港 法 例 。 如 法 例 所 需 ， 必 先 領 取 政 府 有 關 部

門 之 牌 照 ， 且 須 遵 守 該 等 牌 照 內 所 列 述 之 章 則 。  

 

4 .  申 請 人 所 帶 進 教 會 之 物 件 ， 如 主 任 牧 師 或 其 代 表 認 為 有 危 險 性 或 會 滋 擾 或 妨 礙

其 他 人 者 ， 可 著 令 申 請 人 將 物 件 移 離 教 會 或 其 任 何 部 份 ， 而 申 請 人 須 立 刻 照

辦 。  

 

5 .  申 請 人 須 管 理 參 加 聚 會 人 士 之 秩 序 ， 以 確 保 遵 守 本 規 例 。 如 有 任 何 人 士 違 反 本

規 例 ， 喧 嘩 吵 鬧 或 採 取 不 合 作 態 度 ， 主 任 牧 師 或 其 代 表 可 禁 止 或 阻 延 其 進 入 教

會 ， 更 可 隨 時 著 令 該 人 士 離 場 。  

 

6 .  教 會 內 之 風 琴 、 空 氣 調 節 糸 統 、 擴 音 、 錄 音 及 燈 光 設 備 ， 須 由 教 會 指 定 人 員 使

用 及 操 作 ， 申 請 人 不 得 擅 用 。  

 

7 .  除 先 徵 得 主 任 牧 師 或 本 堂 職 員 之 同 意 ， 不 得 發 售 入 場 券 或 於 借 堂 期 間 收 集 奉 獻

或 其 它 款 項 。  

 

8 .  如 需 使 用 聖 堂 或 禮 堂 內 之 風 琴 ， 本 堂 將 盡 量 安 排 指 定 之 琴 師 協 助 ， 非 本 堂 指 定

之 琴 師 ， 須 於 申 請 借 堂 時 提 交 司 琴 資 料 由 聖 樂 委 員 會 審 核 批 准 ， 方 可 借 用 。  

 

9 .  如 需 使 用 教 會 之 聖 經 或 詩 集 ， 或 需 使 用 聖 堂 聖 壇 前 之 平 台 或 詩 班 座 位 或 講 壇

者 ， 須 先 徵 得 主 任 牧 師 或 本 堂 職 員 之 同 意 。  

 

1 0 .  婚 禮 進 行 時 ， 攝 影 人 員 須 在 指 定 位 置 拍 攝 ， 不 可 於 台 上 或 在 詩 班 席 拍 攝 ， 且 不

得 使 用 拖 地 電 線 之 閃 光 燈 及 射 燈 進 行 拍 攝 ， 台 上 亦 不 可 放 置 閃 光 燈 及 射 燈 。  

 

1 1 .  教 會 只 為 婚 禮 提 供 一 間 新 娘 房 及 一 個 泊 車 位 。  

 

1 2 .  聖 堂 及 禮 堂 範 圍 需 按 本 堂 職 員 指 定 的 地 方 及 方 法 佈 置 ， 如 有 特 別 需 要 ， 須 徵 得

主 任 牧 師 或 本 堂 職 員 之 同 意 。 婚 禮 舉 行 當 日 最 多 一 小 時 前 進 堂 佈 置 。 聖 堂 及 禮

堂 內 不 得 散 發 真 花 瓣 、 花 紙 及 金 粉 類 雜 物 。 婚 禮 完 成 後 需 自 行 清 理 所 有 佈 置 物

資 及 垃 圾 。  

 

1 3 .  如 需 接 駁 任 何 種 類 之 電 器 於 教 會 之 電 器 設 備 上 ， 須 先 徵 得 教 會 主 任 牧 師 或 本 堂

職 員 之 同 意 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… … 後 頁 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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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不 得 黏 貼 任 何 徽 號 ， 指 示 標 或 其 它 物 件 於 灰 水 牆 上 ， 或 以 漿 糊 、 膠 水 、 膠 紙 、

釘 等 將 任 何 物 件 加 於 固 定 裝 置 、 設 備 或 傢 俱 上 。 如 需 在 教 會 外 牆 展 示 標 語 牌 、

廣 告 招 貼 或 其 它 飾 物 ， 須 先 徵 得 主 任 牧 師 或 本 堂 職 員 之 同 意 。  

 

1 5 .  不 得 於 教 會 內 吸 煙 或 飲 酒 。 任 何 食 品 、 飲 品 或 雨 具 不 得 攜 進 聖 堂 及 禮 堂 內 。  

 

1 6 .  於 借 堂 期 間 ， 申 請 人 如 有 任 何 物 件 損 毀 或 遺 失 ， 無 論 其 原 因 為 何 ， 教 會 概 不 負

責 。 倘 因 任 何 物 件 之 損 毀 或 遺 失 而 導 致 教 會 須 繳 付 賠 償 ， 訴 訟 費 或 其 它 費 用 ，

則 申 請 人 須 完 全 補 償 。  

 

1 7 .  如 有 任 何 人 士 於 借 堂 期 間 因 意 外 事 故 而 致 死 傷 ， 或 如 有 任 何 人 士 因 上 述 死 傷 而

蒙 受 損 失 ， 以 致 教 會 須 繳 付 賠 償 ， 訴 訟 費 或 其 它 費 用 ， 則 申 請 人 須 完 全 補 償 。  

 

1 8 .  教 會 如 因 借 堂 有 任 何 損 毀 或 其 它 損 失 ， 申 請 人 須 完 全 補 償 。  

 

1 9 .  在 借 堂 完 畢 後 ， 倘 發 現 申 請 人 或 其 他 人 士 有 任 何 物 件 遺 留 於 教 會 內 ， 主 任 牧 師

或 本 堂 職 員 可 自 行 處 理 。 搬 運 及 清 理 該 等 物 件 之 合 理 費 用 ， 概 由 申 請 人 負 責 。  

 

2 0 .  如 遇 機 器 損 毀 、 電 力 停 止 供 應 、 火 警 、 颱 風 、 暴 風 雨 、 政 府 施 加 限 制 、 或 其 它

天 災 而 導 致 聖 堂 及 禮 堂 或 其 中 部 份 須 暫 時 關 閉 、 或 令 租 用 事 宜 中 斷 、 或 對 租 用

事 宜 有 任 何 影 響 ， 則 教 會 概 不 負 責 賠 償 任 何 損 失 。  

 

2 1 .  本 堂 將 不 會 提 供 投 影 、 轉 播 、 錄 音 及 拍 攝 服 務 。  

 

2 2 .  本 堂 聖 堂 只 有 管 風 琴 及 三 角 琴 ， 如 需 使 用 其 他 樂 器 必 須 徵 得 主 任 牧 師 或 本 堂 職

員 之 同 意 ， 並 自 行 帶 備 相 關 樂 器 及 音 響 接 駁 線 。  

 

2 3 .  如 遺 失 新 娘 房 鎖 匙 ， 須 繳 付 $ 1 0 0 行 政 費 用 。  

 

2 4 .  本 堂 職 員 在 列 印 婚 書 前 會 先 讓 借 用 人 校 對 初 稿 ， 經 申 請 人 校 對 及 婚 禮 舉 行 後 ，

若 發 現 婚 書 有 錯 處 ， 基 於 法 律 約 束 ， 本 堂 是 不 能 重 新 整 作 婚 書 ， 唯 本 堂 可 協 助

申 請 者 將 婚 書 交 回 香 港 婚 姻 註 冊 處 給 官 員 作 人 手 修 改 。  

 

2 5 .  婚 禮 程 序 必 須 在 印 刷 前 交 本 堂 主 任 牧 師 或 本 堂 職 員 批 核 後 才 可 在 婚 禮 使 用 。  

 

2 6 .  借 用 本 堂 作 婚 禮 用 途 者 ， 必 須 遵 守 「 婚 禮 借 堂 申 請 簡 章 」 及 本 堂 職 員 的 指 示 。  

 

 

 

申 請 人 明 白 並 同 意 遵 守  

上 述 聚 會 借 堂 規 例   

 

 

 

 

 

  

申 請 人 簽 署  

 

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 

 




